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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川粮发( 87 ) 75号

根据省政府指示精神，现对我省一九八七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招收委托培养学生、电大生

和自费生在校期间户粮关系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大专院校和普通中专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经国家统一号试录取，学ii司在二年

以上，国家尽认其学历的委托境养学生，公安、粮食部门可凭录取边知书办理户、粮关系，

农业户口的学生转为非农业人口，口粮店量标准均与相应学校在校学生一样对待。毕业后将

户粮关系迁到委托单位所在地。乡镇企业委托代墙的农业人口学生不转户粮关系，口粮自理。

二、广播电视大学普通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经国家统一考

试，招收的学制在二年以上，国家承认学历的电大生和普通中专不包分配的学生，属于非农

业人口的，粮油供应仍按现行规定办理;属于农业人口的，不转户粮关系，凭录取通知书由

学校造具名册，所在地粮食部门核实后发给在校读书期间"集体临时粮油供应证"，按照相

应的学生定量标准，衔接供应平价粮油，直到毕业时为止。

三、大、中专学校招收的自费生，在校期间一律不转户粮关系。非农业人口的学生凭省

招办的招生计划和户粮关系所在地的粮食部门出具的原口粮定量证明，由学校所在地粮食部

门统一按相应的学生定量标准补足差额;农业人口的学生口粮自理。

四、本通知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起执行。过去有关文件精神与此不相符的，一律以本

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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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先进，树立样板，推动全省企业升级工作，根据省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考核评

帘的结果，省人民政府于九月四日决定，授予重庆热水瓶总厂、重庆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

厂、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红光电子管厂、长虹机器厂、东新电碳厂、南充地区棉纺厂、南充

地区织绸厂和攀枝花钢铁公司"四川省省级先进企业"称号并发给奖牌和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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